办公设备(家具)采购业务流程（试行）
适用范围：计算机、打印机、复印机、传真机、照相机、速印机、空调以及办公家具等。

办理依据：按照《上海市政府采购协议采购网上供货管理办法》，凡纳入年度《上海市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》中带★的集中采购目录项目以及家具用具项目。

采购方式：政府集中采购（协议采购网上供货，实行电子集市竞价采购）或自行采购。












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(上海市农业学校)

办公设备(家具)采购申请单
申请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

	办公设备名称
	
	数    量
	

	经费预算(元)
	
	经费来源
	

	主要用途
	
	安置地点
	

	申请原因
	

	性能、规格、型号及生产厂名等要求说明

（可附页）
	

	部门负责人

审核意见
	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财务处

审核意见
	  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资产管理处

审核意见
	  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分管资产工作

院领导审批

意见
	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、此表由申请部门办理所有栏目签字。

2、请将签字后的表格及所有与之相关的资料交国有资产管理处。
各部门根据工作需要，提出办公设备购置申请





需填写《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办公设备采购申请单》，须由财务、资产管理部门及分管资产工作的院领导审批同意





提交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处办理采购手续





政府集中采购（必须按规定委托集中采购机构组织采购——协议采购网上供货）或自行采购





设备验收、入账登记、资料存档








使用部门管理








